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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创业园东路6号（为租赁房屋，共5

层，总面积约2660m2），公司于2009年04月09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地基基础检测，岩土工程测试，基坑监测，千斤顶校准等。扬州公诚

检测有限公司现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苏环辐证〔K0345〕，许可种

类和范围为：使用II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2026年1月22日，辐射安全许可证见

附件4。

1.2项目建设规模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配备1台X射线探伤机、成立1个移动探伤小组，为客

户单位提供移动探伤检测业务。公司设有1间X射线探伤机仓库，平时不用的X射

线探伤机放置在该仓库中，钥匙由专人保管；本项目为数字化显示，不涉及洗片。

公司在办公区域内不使用、不调试射线装置。该项目已于2020年12月完成环境影

响评价，于2021年1月14日取得了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该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

（扬环固〔2021〕4号），本项目已于2021年1月22日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本项目实际建设规模为：配备 1台 300DS型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用于在

客户委托的指定区域内开展移动式 X射线无损检测。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配备 1台 300DS型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已完成调试，

配套的环保设施和主体工程均已同时建成，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1.3验收工作由来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9月组织并启动验收工作，委托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开展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项目委托书见附件 1。

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编制了《新建移动式 X 射线探伤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本次验收内容包括：1台 300DS型 X 射线

数字成像系统。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开展了现场监测和核查，根据现场监

测和核查情况，编制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1.4项目建设情况

本项目基本情况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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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

建设单位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03687812848W）

法人代表 万毅 项目联系人 吕伟

联系电话 17751371990

通讯地址 扬州市邗江区创业园东路 6号

项目地点 委托工地内

建设性质 新建

环评报告名称 《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评审批部门 扬州市生态环境局 批复时间 2021年 1月 14日

批准文号 扬环固〔2021〕4号

建设时间 2021年 1月 竣工时间 2021年 1月

竣工验收单位 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时间 2021年 10月 10日

总投资（万元） 130

核技术项目投资

（万元）
130 核技术项目环保投

资（万元）
10

公司本次验收项目环评审批及实际建设情况见表1-2。

表 1-2 本次验收项目环评审批及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环评报告

表名称
环评审批情况及批复时间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新建移

动式 X射

线探伤项

目环境影

响报告

表》

建设地点：公司位于扬州市邗江

区创业园东路 6号，新建移动式

X 射线探伤项目位于委托工地

内。

项目内容：新建 1台 300DS型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最大管电压

300kV，最大管电流 10mA），

建设地点：公司位于扬州市

邗江区创业园东路 6 号，新

建移动式 X 射线探伤项目位

于委托工地内。

项目内容：新建 1 台 300DS

型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最

大管电压 300kV，最大管电流

本 项 目 实

际 技 术 参

数 及 建 设

情 况 与 环

评 及 批 复

一致。

哈哈哈
Highlight

哈哈哈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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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工地内开展 X 射线无损

检测。X射线探伤机属Ⅱ类射线

装置。

批复时间：2021年 1月 14日

批准文号：扬环固〔2021〕4号

10mA），在委托工地内开展

X射线无损检测。X射线探伤

机属Ⅱ类射线装置。

批复时间：2021年 1月 14日

批准文号：扬环固〔202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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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依据

2.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实施，2014 年 4

月 24日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实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正版），2018年 12月 29日发

布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0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版），国务院令第 682号，

2017年 10月 1日发布施行；

5)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号，2005

年 12月 1日起施行；2019年修改，国务院令 709号，2019年 3月 2日施行；

6)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9年修正本），生

态环境部部令 第 7号，2019年 8月 22日起施行；

7)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8)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 16号，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9) 《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

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环发〔2006〕145号文；

10)《射线装置分类》，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告 2017

年第 66号，2017年 12月 5日起施行；

11)《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通知》，

环办〔2013〕103号，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江苏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修订，2018年 5月 1日起施行；

1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2017年 11月 22日起施行；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2020年 9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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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保部公告

〔2018〕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印发；

16)《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苏环办〔2019〕327号，2019年 9月 24日起施行；

17)《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生态

环境部办公厅，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2020年 12月 13日印发；

18)《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5

号，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

2.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2)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3) 《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通用要求》(GB 8999-2021)；

4)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5) 《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 117-2015）；

6) 《工业 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 250-2014）；

7)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

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9）。

2.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

公司，2020年 12月，见附件 2；

《关于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批复》（扬环固〔2021〕4号），扬州市生态环境局，2021年 1月 14日，见

附件 3。

2.4其他相关文件

《江苏省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辐射防护第 13卷第 2期，1993

年 3月），江苏省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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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江苏省室内、室外天然贯穿辐射所致（空气吸收）剂量率（单位：nGy/h）

室外剂量率 室内剂量率

范围 62.9～101.9 108.9～123.6

均值 79.5 115.1

标准差（s） 7.0 16.3

（均值±3s）* 79.5±21.0（58.5～100.5） 115.1±48.9（66.2～164.0）

*：评价时参考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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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项目名称：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

建设地点：公司办公场所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创业园东路 6号 3楼，公司东侧

为创业园东路，南侧为扬州正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西侧及北侧均为扬州耐力户

外用品有限公司厂房。X射线现场探伤工作场所在客户指定区域内，探伤工作没

有固定的工作区域。探伤机平时存放在公司内，在存放期间设备不接通电源，不

产生 X 射线，因此公司办公区域及周围的工作人员及公众不会受到辐射影响。

探伤机存放已采取防盗措施，有完善的出入库记录及台账。本项目 X射线数字

成像系统为数字显示，不需要洗片。公司地理位置示意图见图 3-1，公司周围环

境示意图见图 3-2，公司二楼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3-3。

本项目周围环境现场核实情况见表 3-1。

表 3-1 公司所在建筑物周围环境现场核实表

位 置 周围环境现场核实情况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

东侧 创业园东路

南侧 扬州正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西侧 扬州耐力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厂房

北侧 扬州耐力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厂房

3.2建设内容

配备 1台 300DS型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用于客户指定区域开展 X射线无

损检测。本次验收项目环评建设规模和实际建设规模主要技术参数对比见表 3-2，

废弃物环评建设规模见表 3-3。本项目实际技术参数及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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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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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平面布局及周围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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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二楼平面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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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本次验收项目环评建设规模主要技术参数

射线装置

名称

环评建设规模 实际建设规模

数量

（台）
型号 技术参数 工作场所

数量

（台）
型号 技术参数 工作场所

X射线数字成像

系统
1 300DS型

（定向）

最大管电压 300kV
最大管电流 10mA 移动探伤现场 1

300DS型

（定向）

最大管电压 300kV
最大管电流 10mA 移动探伤现场

表 3-3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本次验收项目废弃物环评建设规模

名称 状态 核素名称 活度 月排放量 年排放总量 排放口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向

臭氧和氮氧化物 气态 / / 少量 / / 不暂存
排入外环境，臭氧约 25分钟

后分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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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工作原理及工艺流程

3.2.1 工作原理

X射线探伤机核心部件是X射线管。它是一个内真空的玻璃管，其中一端是

作为电子源的阴极，另一端是嵌有靶材料的阳极。当两端加有高压时，阴极的灯

丝热致发射电子。由于阴极和阳极两端存在电位差，电子向阳极运动，形成静电

式加速，获取能量。具有一定动能的高速运动电子，撞击靶材料，产生X射线。

利用X射线实时成像装置可对探测物件或装置的缺陷进行无损检测。本次验收的

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技术参数见表3-4，外观见图3-3。

表 3-4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本次验收移动式 X射线探伤机技术参数

装置名称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设备号 出厂日期 主要技术参数 类别 备注

X射线数字成

像系统
300DS型 1240617 2021-1 300kV/10mA Ⅱ类 定向机

图3-3 本项目X射线探伤机外观及铭牌

3.2.2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1）现场探伤工作之前，辐射工作人员应事先开具探伤作业票；

（2）通知辐射工作小组，小组确定 2名辐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探伤工作组；

（3）发布 X射线探伤通知，辐射工作人员将探伤设备放到指定位置；

（4）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设置安全警戒措施；

（5）对探伤现场进行清场，确保控制区及监督区内无其他人员且各种辐射

安全措施到位后，连接好 X射线探伤机控制部件；

（6）辐射工作人员远距离操作探伤机进行试曝光，辐射工作人员携带辐射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瑞森（验）字（2021）第 050号 第 13页 共 90页

巡测仪对控制区、监督区边界进行修正，重新确定控制区、监督区边界，重新设

置安全警戒措施，并确保厂界周围剂量当量率满足不大于 2.5μSv/h的要求，同

时在作业现场监督区边界外公众可达地点放置安全信息公示牌，全部工作完成后

辐射工作人员远离探伤区域，开始无损检测；

（7）达到预定照射时间和曝光量后，辐射工作人员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和

巡测仪进入控制区，收回 X射线探伤机，曝光结束，关闭设备，解除警戒并离

场；

（8）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读片，判断墙体缺陷等。

移动式X射线探伤工作流程及产物环节示意图见图3-4。

图 3-4 移动式 X射线探伤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3.4项目变动情况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创业

园东路 6号 3楼，X射线现场探伤工作场所在客户指定区域内，X射线探伤机存

放仓库位于公司内。本项目实际技术参数及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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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辐射安全与防护环境保护措施

4.1污染源项分析

4.1.1辐射源项分析

由 X射线探伤机工作原理可知，探伤机只有在开机并处于出束状态时（曝

光状态）才会发出 X射线，对探伤房外工作人员和公众产生一定外照射，因此

探伤机在开机曝光期间，X射线是项目主要污染物。

4.1.2其他污染源项分析

X射线探伤机在工作状态时，会使空气电离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臭氧

在空气中短时间可自动分解为氧气，这部分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2布局与分区

公司在开展移动式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时，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利用辐射巡

测仪进行巡测，将客户指定探伤区域内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15μSv/h的范围划为

控制区，并在其边界设置明显的警戒线及“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边界上悬挂

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X射线区”警示标志，探伤期间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公司将

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2.5μ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并在其

边界上悬挂“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必要时拟设专人警戒，禁止非辐射工作

人员进入。该公司采取的分区措施基本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 18871-2002）和《工业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 117-2015）

中的要求。

4.3辐射安全措施

4.3.1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声光报警装置

本项目移动探伤工作区域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声光报警装置，符合

GB 18871-2002规范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的要求。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声光报警

装置和警告牌等见图 4-1和图 4-3。X射线探伤机出束工作时，声光报警装置处

于报警状态。建议将探伤机与声光报警装置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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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警示牌

图 4-2 声光报警装置和警戒线

4.3.2人员监护

公司为本项目配备了 2名辐射工作人员（名单见表 4-1），陈晗、孙永存已

于 2020年 11月参加了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并且考核合格，取得合格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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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证书见附件 6。2名辐射工作人员于 2021年 4月 5日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

体检结果均为“未发现职业禁忌证”，2名辐射工作人员体检报告见附件 6。体检

报告结论应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 98-2020）要求，

及时向相关部门申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证明。公司已委托南京瑞森辐射技术

有限公司对 2名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个人剂量监测报告见附件 7。

公司为本项目配备 1台辐射巡测仪和 2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并在验收检测现

场监督区和控制区核实了个人剂量报警仪的有效性，经现场核实为有效，见图

4-4，满足环评及其批复的要求。

辐射巡测仪

个人剂量报警仪

图 4-4 辐射巡测仪和个人剂量报警仪

表 4-1 本项目配备的职业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性别 学历
培训时间

合格证书编号
工作场所

1 陈 晗 男 本科
2020.11.23

FS20JS1201006 探伤现场

2 孙永存 男 本科
2020.11.23

FS20JS1201012 探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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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危废处置措施

本项目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为数字显示，不需要洗片，不产生废胶片及洗

片废液。

4.3.4探伤作业流程及现场管理措施

4.3.4.1 探伤作业流程

该公司移动探伤项目在扬州市内进行。

（1）作业前准备工作

作业前与制造部确认待检测设备基本情况，如设备工况、设备摆放位置、摆

放安全等基本信息。基本情况确认后，由无损检测科负责《X射线作业许可证》

的会签工作。作业机器提前检查，确保机器正常运转，设备电源电缆没有破损，

设备接地有装置。现场接电电箱完好，电源符合机器用电规范。

（2）人员资质

操作人员必须持有辐射安全培训证书，熟悉机器使用操作流程，熟悉工作场

地及周围环境，必须是现场作业许可报备人员。

（3）设备要求

现场作业射线机器必须有延迟开关，射线机选用必须为能量不能超过 300kV

10mA，射线机需开启语音提示。

（4）警戒与防护

作业前进行人员清场，划分设置监督区与控制区，区域边缘设置警戒绳、悬

挂“X射线作业禁止入内”等标志、竖立电离辐射警戒牌、安放声光报警装置，监

护人员安排到位，所有作业人员佩戴个人报警仪、个人剂量计。

（5）开机操作

开机前再次确认工件、仪器、电源等正常安全；设置开机延时时间不小于一

分钟；开机后操作人员迅速撤离控制区，尽可能的利用利用建筑工地墙体和铅屏

风辅助防护减少控制区和监督区的距离；设定的机器工作结束后，由一人先行前

往确认机器是否停止工作，并且时刻关注个人辐射报警仪，其他工作人员等待确

认；机器工作时，警戒区外用 X 辐射仪对辐射剂量进行区域监控，并记录监控

数据；如遇突发状况，必须立即停止作业，并及时上报领导。

（6）结束与撤离

必须在《X射线作业许可证》中的规定时间内，结束检测工作；工作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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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并收好所有仪器设备，摆放在指定区域；解除警戒区域，并通知相关部门；

清理、清扫现场保持现场环境卫生。

4.3.4.2 探伤作业现场管理措施

（1）移动探伤过程中严格按照要求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利用实体屏障、

警戒绳等围住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并在控制区边界醒目位置设置“禁止进入 X

射线区”警告牌、声光警示装置；在监督区边界上悬挂醒目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

的警告牌和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必要时设专人警戒。在清理完现场确保场内无其

他人员后，方开机探伤。

（2）控制区的范围清晰可见，工作期间设置良好的照明，确保没有人员进

入控制区，安排人员进行巡查。

（3）在第一次曝光时，测量控制区边界的剂量率以证实边界设置正确，必

要时调整控制区的范围和边界。

（4）探伤作业时，确保开展现场探伤工作的每台探伤装置至少配备 2名辐

射工作人员和 1台环境辐射巡测仪，每名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和个人

剂量报警仪，个人剂量报警仪和环境辐射巡测仪一直处于开机状态。

（5）当探伤装置、场所、被检测体（材料、规格、形状）、照射方向、屏

蔽等条件发生变化时，均重新进行巡测，并记录巡测结果，确定新的划区界线。

4.4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公司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针对所开展的检测活动制定了相应的辐射安全与

防护管理制度，清单如下：

1) 《放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2) 《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及职责》

3)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4) 《辐射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5) 《辐射事故应急方案》

6) 《环境监测方案》

7) 《人员培训计划》

8) 《X射线探伤操作规程》

9) 《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台账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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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探伤设备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

以上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制度能够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辐射安

全规章管理机构及制度详见附件 5。

4.5辐射安全应急措施

公司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的规定，已建立相

应的放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对公司放射事故应急处理小组的职责、事故应急处

理方案、事故调查及信息公开、以及应急保障、人员培训和演练等方面进行了规

定，满足辐射安全事故应急要求。

4.6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经现场核查、查阅相关资料，本项目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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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落实情况一览表

检查项目 “三同时”措施 环评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结论

辐 射 安 全

管理机构

建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或配备不

少于1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从事辐射防护

和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建立辐射安全防护与环保管理机构

或指定一名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

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

已设有辐射安全与与环境保护管理事故应急

领导小组，见附件 5。 已落实

安全措施（联锁装置、警示标志、工作指示灯

等）：

在开展移动式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时，根据现

场具体情况，利用辐射巡测仪进行巡测，拟将

探伤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15μSv/h的范围

划为控制区，并拟在其边界设置明显的警戒线

及“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边界上悬挂清

晰可见的“禁止进入射线探伤区”警示标志，

探伤期间禁止任何人员进入；公司拟将控制区

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2.5μSv/h
的范围划为监督区，并确保所在厂区厂界周围

剂量当量率满足不大于2.5μSv/h的要求，拟在

其边界上悬挂“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

必要时设专人警戒，禁止非辐射工作人员进入。

辐射工作人员穿戴好工作服、工作鞋及安全帽，

佩戴个人剂量计及个人剂量报警仪，辐射工作

人员延时开机后退至控制区外操作。

移动探伤作业前，应通过辐射剂量

巡测仪确定控制区、监督区边界，

并在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安放

警示灯，安排监督人员巡检，防止

人员误照事故发生。探伤前应履行

对周围公众告知的义务，加强辐射

安全知识的宣传，确保公众安全。

安全措施（警示标志、工作状态指示灯等）：

在开展移动式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前，划定控

制区和监督区，并通过辐射剂量仪巡测来确定

控制区和监督区的边界，探伤区域内周围剂量

当量率大于 15μSv/h的范围划为控制区，并在

其边界设置明显的警戒线及“当心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 X
射线区”警示标志，探伤期间禁止任何人员进

入；公司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

量率大于2.5μ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并在控制

区边界上悬挂“禁止进入 X射线区”警示牌；监

督区边界上设警戒绳及警示灯，并悬挂清晰可

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的警示牌，必要时设

专人警戒。

已落实

辐 射 安 全

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

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

方案、辐射事故应急措施等制度：根据环评要

求，按照项目的实际情况，补充相关内容，建

立完善、内容全面、具有可操作性的辐射安全

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辐射安全与防护规章制度

并严格执行。

已制定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放射工作人

员岗位职责》、《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及职责》、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射管理人

员岗位职责》、《辐射事故应急方案》、《环

境监测方案》、《人员培训计划》、《X射线

探伤操作规程》、《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台账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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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项目 “三同时”措施 环评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结论

管理制度》、《探伤设备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

详见附件 5。

人员配备

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和辐

射安全防护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

合格后方可上岗。

本项目配备的 2名工作人员均已参加辐射安全

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取得辐射安全合格证

书的人员，每 5年接受一次再培训。

已落实

辐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佩戴个人剂量计，并定

期送检（两次监测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3个月），

加强个人剂量监测，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辐射工作人员工作时须随身携带个

人剂量计，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公司已委托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对 2名
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个人

剂量档案。

已落实

辐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不少于1
次/2年），并建立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档案。

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2名辐射工作人员已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体

检结果均为“未发现职业禁忌证”，2 名辐射工

作人员已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已落实

监 测 仪 器

和 防 护 用

品

公司应为每组探伤人员各配备 1台环境辐射巡

测仪。
配备环境辐射剂量巡测仪。 已配备 1台巡检仪。 已落实

公司应为每组探伤人员各配备 2台个人剂量报

警仪。

辐射工作人员工作时须随身携带辐

射报警仪。

公司配备了 2台个人剂量报警仪，辐射工作人

员工作时随身携带。
已落实

辐射监测 /

定期对项目周围辐射水平进行检

测，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每年请

有资质的单位对项目周围辐射水平

监测1～2次。

每年请有资质单位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 已落实

危险废物

管理
/ / /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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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5.1.1结论

一、实践正当性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拟新增 1台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最大管电压 300kV，

最大管电流 10mA，定向机），根据委托方的需求将设备携带到指定的区域开展

探伤作业。本项目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辐射防护“实践正当性”原则。

二、选址合理性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创业园东路 6号（办公和射线装置

存放场所），公司东侧为创业园东路，南侧为扬州正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西侧

及北侧均为扬州耐力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厂房。探伤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区域，设

备平时存放于公司内，在存放期间设备不接通电源，不产生 X射线。本项目 X

射线数字成像系统为数字显示，不需要洗片。

公司根据委托方的需求将设备携带到相应的区域开展探伤作业时，应根据现

场具体情况，利用辐射巡测仪进行巡测，拟将探伤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μSv/h 的范围划为控制区，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该公司拟采取的分区措施基本满足《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和《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Z117-2015）中的要求。

三、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理论估算结果，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在

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和安全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对辐射工作人员及周围公众产生的

年有效剂量均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中对职业人员和公众受照剂量限值要求以及本项目的目标管理值要求（职业人员

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

四、辐射安全措施评价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在开展移动式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时，根据现场具

体情况，利用辐射巡测仪进行巡测，拟将探伤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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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划为控制区，并拟在其边界设置明显的警戒线及“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射线探伤区”警示标志，探伤期间禁止任何人员

进入；公司拟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的范围划

为监督区，并确保厂界周围剂量当量率满足不大于 2.5μSv/h的要求，拟在其边

界上悬挂“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必要时拟设专人警戒，禁止非辐射工作人

员进入。辐射工作人员穿戴好工作服、工作鞋及安全帽，佩戴个人剂量计及个人

剂量报警仪，辐射工作人员延时开机后退至控制区外操作。

五、辐射安全管理评价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拟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指定专人专职

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并以公司内部文件形式明确其管理职责。公

司拟制定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建议根据本报告的要求，对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建

立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完善可行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并在日常工作中落实。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需为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配置个人剂量计，定期送有

资质部门监测个人剂量，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建立个人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拟为本项目配备辐射巡测仪 1台及个人剂

量报警仪 2台。

综上所述，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在落实本报告

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管理措施后，该公司将具有与其所从事的辐射活动相

适应的技术能力和相应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其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能够

符合辐射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证，本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是可

行的。

5.1.2建议

1、该项目运行中，应严格遵循操作规程，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杜绝麻痹

大意思想，以避免意外事故造成对公众和职业人员的附加影响，使对环境的影响

降低到最低。

2、各项安全措施及辐射防护设施必须正常运行，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进

行操作，确保其安全可靠。

3、定期进行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查及监测，及时排除事故隐患。5.2审批部门

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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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报送的《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

告表》）和扬州市邗江生态环境局预审意见均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你单位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创业园东

路 6 号，项目新增 1台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最大管电压 300kV，最大管电流

10mA，具体见《报告表》。根据你公司报送的《报告表》评价结论，在落实提出

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管理措施后，该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能符合辐

射环境保护要求。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评价结论。

二、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中应认真落实《报告表》所提出的辐射污染防

治和安全管理措施，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执行辐射防护和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有效剂量低于《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中相应的剂量限值要求。

(二)移动探伤作业前前，应通过辐射剂量巡测仪确定控制区监督区边界，并在

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安放警示灯，安排监督人员巡检，防止人员误照事故发

生。探伤前应履行对周围公众告知的义务，加强辐射安全知识的宣传，确保公众

安全。

(三)建立健全辐射安全与防护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建立辐射安全防护与环保

管理机构或指定一名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

(四)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和辐射安全防护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后方可上岗。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档案，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辐

射工作人员工作时须随身携带辐射报警仪和个人剂量计。

(五)配备环境辐射剂量巡测仪，定期对项目周围辐射水平进行检测，及时解决

发现的问题。每年请有资质的单位对项目周围辐射水平监测 1～2次，并连同当年

辐射安全年度评估报告报我局。

(六)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申办其他相关环保手续，在申领《辐射安全

许可证》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三、本批复只适用于以上核技术应用项目，其它如涉及非放射性污染项目须

按有关规定另行报批。

四、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的辐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扬州市邗江生态环境局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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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

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

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

批部门重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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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人员年受照剂量管理目标值

依据环评及批复文件确定本项目个人剂量管理目标值，本项目管理目标值见

表 6-1。

表 6-1 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管理目标值

项目名称 适用范围 管理目标值

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

职业照射有效剂量 5mSv/a

公众有效剂量 0.1mSv/a

6.2辐射管理分区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

应把辐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制。

1）控制区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把需要和可能需要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的区

域定为控制区，以便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并预防潜

在照射或限值潜在照射的范围。

2）监督区

注册者和许可证持有者应将下述区域定为监督区：这种区域未被定为控制区，

在其中通常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手段或安全措施，但需要经常对职业照射条件进行

监督和评价。

6.3工作场所放射防护安全要求

根据《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 117-2015）的要求，本项目

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应满足下述要求：

5.1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分区设置要求

5.1.1 探伤作业时，应对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并在相应的边界设置警示

标识。

5.1.2 一般应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μSv/h的范围内划为控制

区。如果每周实际开机时间明显不同于 7h，控制区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应按式

（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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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 100
 …（1）

式中：

K —控制区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Sv/h）；

t —每周实际开机时间，单位为小时（h）；

100—5mSv平均分配到每年 50工作周的数值，即 100μSv/周。

5.1.3 控制区边界应悬挂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 X射线区”警告牌，探伤作业

人员在控制区边界外操作，否则应采取专门的防护措施。

5.1.4 现场探伤作业工作过程中，控制区内不应同时进行其他工作。为了使

控制区的范围尽量小，X射线探伤机应用准直器，视情况采用局部屏蔽措施（如

铅板）。

5.1.5 控制区的边界尽可能设定实体屏障，包括利用现有结构（如墙体）、

临时屏障或临时拉起警戒线（绳）等。

5.1.6 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的范围划为

监督区，并在其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必要时设专

人警戒。

5.1.7 现场探伤工作在多楼层的工厂或工地实施时，应防止现场探伤工作区

上层或下层的人员通过楼梯进入控制区。

5.1.8 探伤机控制台应设置在合适位置或设有延时开机装置，以便尽可能降

低操作人员的受照剂量。

5.2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的准备

5.2.1 在实施现场探伤工作之前，运营单位应对工作环境进行全面评估，以

保证实现安全操作。评估内容至少应包括工作地点的选择、接触的工人与附近的

公众、天气条件、探伤时间、是否高空作业、作业空间等。

5.2.2 运营单位应确保开展现场探伤工作的每台X射线装置至少配备两名工

作人员。

5.2.3 应考虑现场探伤对工作场所内其他的辐射探测系统带来的影响（如烟

雾报警器等）。

5.2.4 现场探伤工作在委托单位的工作场地实施的准备和规划，应与委托单

位协商适当的探伤地点和探伤时间、现场的通告、警告标识和报警信号等，避免

造成混淆。委托方应给予探伤工人充足的时间以确保探伤工作的安全开展和所需

安全措施的实施。

5.3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安全警告信息

5.3.1 应有提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预备”信号

和“照射”信号应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应与该工作场所内使用的其他报警信号有明

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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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警示信号指示装置应与探伤机联锁。

5.3.3 在控制区的所有边界都应能清楚地听见或看见“预备”信号和“照射”信
号。

5.3.4 应在监督区边界和建筑物的进出口的醒目位置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识

和警告标语等提示信息。

5.4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安全操作要求

5.4.1 周向式探伤机用于现场探伤时，应将 X射线管头组装体置于被探伤物

件内部进行透照检查。做定向照射时应使用准直器（仅开定向照射口）。

5.4.2 应考虑控制器与 X射线管和被检物体的距离、照射方向、时间和屏蔽

条件等因素，选择最佳的设备布置，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5.5 X射线现场探伤作业的边界巡查与监测

5.5.1 开始现场探伤之前，探伤工作人员应确保在控制区内没有任何其他人

员，并防止有人进入控制区。

5.5.2 控制区的范围应清晰可见，工作期间要有良好的照明，确保没有人员

进入控制区。如果控制区太大或某些地方不能看到，应安排足够的人员进行巡查。

5.5.3 在试运行（或第一次曝光）期间，应测量控制区边界的剂量率以证实

边界设置正确。必要时应调整控制区的范围和边界。

5.5.4 现场探伤的每台探伤机应至少配备一台便携式剂量仪。开始探伤工作

之前，应对剂量仪进行检查，确认剂量仪能正常工作。在现场探伤工作期间，便

携式测量仪应一直处于开机状态，防止 X射线曝光异常或不能正常终止。

5.5.5 现场探伤期间，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直读剂量计和个人剂量

报警仪。个人剂量报警仪不能替代便携巡测仪，两者均应使用。

6.4安全管理要求及环评要求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及环评报告、环评批复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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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监测

7.1监测分析方法

本次监测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环境γ辐射剂

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和《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Z 117-2015）的要求进行监测。

7.2监测因子

根据项目污染源特征，本次竣工验收监测因子为 X-γ辐射剂量率。

7.3监测工况

2021年9月27日，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对新建移动式X射线探伤项目

进行验收监测，验收检测现场为建筑工地内。探伤机放置于工地墙体上。验收工

况如下：

表 7-1 新建 1台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验收工况

项目名称型号 技术参数 验收监测工况 使用场所

X射线探伤机（定向）

（XXG-3005D） 300kV/10mA 280kV/5mA 移动探伤现场

注：检测时，射线方向朝下，检测对象为 240mm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7.4监测内容

在企业划定控制区、监督区边界布设检测点，特别关注距移动探伤现场控制

区和监督区边界及厂界，监测 X射线探伤机运行状态、非运行状态下的 X-γ辐射

剂量率，每个点位监测 5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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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本次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1监测单位资质

验收监测单位获得 CMA资质认证（161012050353），见附件 10。

8.1.2监测人员能力

参与本次验收监测人员均符合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验收监测人员已通过上岗培训。检测人员资质见表 8-1。

表 8-1 检测人员资质

序号 姓 名 证书编号 取证时间

1 张晓露 SHFSJ0039（综合类） 2016.10

2 崔 严 SHFSJ0281（综合类） 2017.07

8.1.3监测仪器

本次监测使用仪器符合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监测

所用设备通过检定并在有效期内，满足监测要求。

监测仪器见表 8-2。

表 8-2 检测使用仪器

仪器名称/型号 仪器编号 主要技术指标

多功能辐射探测仪（FH40G+
FHZ672E-10）

NJRS-004

能量响应：48keV～6MeV
测量范围：1nSv/h～100μSv/h
检定证书编号：2021H00-10-3031684001
检定有效期限：2021.2.07～2022.2.06

8.1.4监测报告

监测报告的编制、审核、出具严格执行南京瑞森辐射技术有限公司质量管理

体系要求，出具报告前进行三级审核。

8.2自主检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2.1监测仪器

经现场核查，公司为本项目配备的辐射检测仪均能正常使用，可以满足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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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要求。

监测仪器见表 8-3。

表 8-3 检测使用仪器

仪器名称/型号 型号 数量 购买日期 性能状态

辐射巡测仪 BG9511 1 2020.12 正常

个人剂量报警仪 BG2010 2 2020.12 正常

8.2.2人员能力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于 2020年 11月进行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通过考

核取得培训合格证书，见附件 6。

8.2.3检测计划

公司已为本项目制定了《X射线探伤操作规程》、《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台

账管理制度》、《探伤设备定期检查与维护制度》等规章制度，以保证日常自检

的质量控制，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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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验收监测结果

9.1辐射防护监测结果

本次验收监测结果详见附件 9。本项目移动 X射线探伤机工作时，在企业划

定控制区、监督区边界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 9-1，监测点位见图 9-1。

表 9-1 300DS型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现场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检测点位描述 测量结果(μSv/h) 设备状态

1 控制区西侧边界外 0.140 开机

2 监督区西侧边界外 0.126 开机

3 控制区北侧边界外 7.82 开机

4 监督区北侧边界外 1.16 开机

5 控制区东侧边界外 12.8 开机

6 监督区东侧边界外 1.97 开机

7 控制区南侧边界外 8.24 开机

8 监督区南侧边界外 1.47 开机

9 环境本底 0.080 关机

注：1.测量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2.检测时，射线方向朝西，工件为 240mm的墙体，检测点位下方为土层；

3.检测点位见图 9-1。

当此 300DS型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在工作（工况：280kV、3.0mA，检测

对象为 240mm墙体）时，控制区（企业划定）边界 X-γ辐射剂量当量率为（0.140～

12.8）μSv/h，监督区（企业划定）边界 X-γ辐射剂量当量率为（0.126～1.97）μSv/h，

符合《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 117-2015）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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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现场检测点位示意图

9.2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年有效剂量分析

根据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对项目运行期间辐射工作人员

的年有效剂量进行计算分析；根据本项目现场监测结果对项目运行期间公众的年

有效剂量进行计算分析，计算未扣除环境本底剂量率。

1）辐射工作人员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采用个人累计剂量监测结果计算其年有效剂量。根据公

司提供的三个季度（2021年 1月～2021年 10月）的个人剂量报告，本项目辐射

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结果见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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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分析

姓 名 工作场所

2021年
3个季度

（2021年 1月～

2021年 10月）

人员年受照剂量
mSv/a

管理目标值
mSv/a

陈晗 移动探伤现场 0.06 0.08 5.0

孙永存 移动探伤现场 0.06 0.08 5.0

根据本项目现场监测结果，对项目运行期间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

量进行估算。根据环评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料，辐射工作人员年辐射工作时间按

照最大 200h考虑，计算结果见表 9-4。

表 9-4 本项目探伤作业现场周围关注点位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序

号
关注点位

最大监测

值(μSv/h) 人员性质
居留

因子

年工作时

间（h）

人员年有

效剂量
(mSv/a)

目标管理值
(mSv/a)

1 控制区西

侧边界外
0.140

职业人员 1 200 0.028 5.0

公众 — — — 0.25

2 控制区北

侧边界外
7.82

职业人员 1 200 1.564 5.0

公众 — — — 0.25

3 控制区东

侧边界外
12.8

职业人员 1 200 2.560 5.0

公众 — — — 0.25

4 控制区南

侧边界外
8.24

职业人员 1 200 1.648 5.0

公众 — — — 0.25

5 监督区西

侧边界外
0.126

职业人员 1 200 0.025 5.0

公众 1/16 200 0.002 0.25

6 监督区北

侧边界外
1.16

职业人员 1 200 0.232 5.0

公众 1/16 200 0.014 0.25

7 监督区东

侧边界外
1.97 职业人员 1 200 0.39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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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 1/16 200 0.025 0.25

8 监督区南

侧边界外
1.47

职业人员 1 200 0.294 5.0

公众 1/16 200 0.018 0.25

注：1.计算时未扣除环境本底剂量；

2.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由公式 E e f f D t T U


    进行估算，式中：Eeff为年有效剂量，D
⋅
为关注点处剂

量率，t为年工作时间，T为居留因子（取值参照环评文件），U为使用因子（保守取 1）。

由表 9-3和表 9-4可知，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2.560mSv/a

（未扣除环境本底剂量），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均在《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限值的要求（职业人员 20mSv/a）

和公司制定的个人剂量管理目标值范围以内，低于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管理目标值。

2）公众

本项目评价的公众为辐射工作场所周围的非辐射工作人员，计算方法同辐射

工作人员。计算结果见表 9-4。由表可知，公众年有效剂量为 0.1mSv/a（未扣除

环境本底剂量），低于本项目周围公众个人剂量管理目标值。

综上所述，根据实际监测结果本项目周围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年最大有效剂

量分别为 2.560mSv/a和 0.025mSv/a（未扣除环境本底剂量）。辐射工作人员和

公众年有效剂量能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限值的要求（职业人员 20mSv/a，公众 1mSv/a），并低于本项目管理目标值（职

业人员 5mSv/a，公众 0.1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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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验收监测结论

10.1验收结论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射线探伤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

落实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经现场监测和核查表明：

1) 本项目配备 1台 300DS型 X射线数字成像系统，用于在客户指定区域开

展 X射线无损检测；本项目实际技术参数及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2) 本项目工作场所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合理。本项目配备的移动式 X射线

探伤项目屏蔽和防护措施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在常用运行工况时，本项

目控制区、监督区边界 X-γ辐射剂量率满足《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Z 117-2015）中“一般应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μSv/h的范围

内划为控制区；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的范

围划为监督区”的剂量约束要求。

3) 本项目控制区、监督区边界显著位置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警告牌、

信号指示装置和声光报警装置；已落实环评及批复中相关要求。

4) 公司为本项目共配备了 1台巡检仪、2台个人剂量报警仪等辐射监测仪

器；已落实环评及批复中相关要求。

5)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考核，并获得培

训合格证书。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已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和个人职业健康体检，并

建立个人剂量和职业健康档案；已落实环评及批复中相关要求。

6) 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具有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并建立内部辐射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已落实环评及批复中相关要求。

综上所述，扬州公诚检测有限公司新建移动式 X 射线探伤项目满足环评及

批复中有关辐射管理的要求，环境保护设施满足辐射防护与安全的要求，监测

结果符合国家标准，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要求，

建议通过验收。

10.2建议

1）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断

提高核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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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的日常监督核查，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要求，每年 1月 31日前将年度评估报告上传至全国核技

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每年请有资质单位对项目周围辐射环境水平监测 1～

2次，监测结果上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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